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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會 
「自我抄襲定義」共識會議 

2021 年 10 月 22 日（五）13:30—15:30 

會  議  結  論 

一、前言 

在 1990 年代初期，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的議題開始受到學術研究界的廣泛討論，

主因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演進，科學成果的留存與傳播模式已從傳統的紙本文獻轉換成

為數位的形式。在此期間，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的研發亦臻於成熟，使得學術發表受到

更嚴謹的檢視。 

然而，本共識會議認為，當討論到自我抄襲的相關議題時，仍應該回歸到思考學術研究

的本質與目的，包含增進人類社會的福祉、展現學術研究的創新性，以及促進學術資源

的公平分配等上層概念；唯有如此，相關討論才不會過度著重於如何防弊，而忽略研究

成果之發表與散布方式，本來就有其多元性與必要性。 

 
二、自我抄襲的類型 

本共識會議認為，各界在討論自我抄襲的相關議題前，應先釐清討論標的之類型；常見

類型分為三種，包括：文字重用（text recycling）、成果重複發表（duplicate publication），
以及稿（案）件多投（duplicate submission）。 

由於自我抄襲一詞相對籠統，無法涵蓋多元的研究發表行為，故為避免各自表述，以致

於討論範疇不明確，建議討論者在對話前應先界定出討論標的類型，討論過程才能有所

本，且不易失焦。 

在本文件中，第三至五項將分別呈現本共識會議在三種常見類型上的討論焦點與結論； 
以下當提到「自我抄襲」一詞時，代表該論述涵蓋三種常見類型，故一併以「自我抄襲」

稱之。 

 
三、文字重用 

此部分主要針對研究人員在不同稿件間之文句重用情形的查核方式進行討論。 

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確實可做為文字重用檢查的第一步，但這類系統僅能作為科技化檢

測的輔助工具，檢測結果不宜直接用於判定當事人有無涉及文字重用；倘若僅用文字相

似度比對系統所呈現的百分比作為判定依據，誤判的風險極高。也因此，本共識會議認

為，學術研究機構不宜以特定百分比數值作為判定文字重用時的唯一標準，即在科技化

檢測之餘，人工檢視仍有其必要性，包括綜合考量相似處的實質內容，以及不同稿件間

的屬性（即是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等）與發表時序；這些因素都攸關著文字重用的認

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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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進行人工檢視時，應尊重不同研究領域在學術寫作與學術出版上的差異，

並將不同研究領域內的普遍共識及操作慣例也納入評估要件。 

 
四、成果重複發表 

此部分主要針對不同屬性之論文（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及專書等）的重複

利用與發表進行討論，並達成三方面的結論。 

 
（一）若從《著作權法》來看，除非有法律約定在前（如專屬授權），否則若研究人員

重複使用自己過去已發表之文字與成果，在法律上也許不會涉及違法。然考量社會大眾

對於學術研究成果的高度信賴及期待，建議研究人員應該秉持高於法律的道德標準，去

進行研究成果的發表與散布。 

 
（二）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及專書間的內容轉換，常會涉及成果的重複發

表與利用。是以，研究人員在進行投稿時，應該先向期刊編輯揭露相關事實（例如在投

稿信中，敘明該期刊論文稿件是改寫自學位論文），並尊重編輯對於是否繼續處理稿件

的判斷。 

有一常見疑問是：研討會論文是否能在不修改內容的情況下，將實質雷同的稿件投稿到

期刊？在實務上，這方面端視研討會及期刊的立場與出版政策而定，包括該研討會是否

有出版論文集？該研討會是否鼓勵（或不反對）研究人員將研討會論文轉投稿到期刊？

在期刊的出版政策中，是否有針對研討會論文投稿的相關要求？；若在研討會或期刊的

網站中查無相關政策或立場聲明，研究人員也可去信向會議主辦方或期刊主編詢問。此

外，在出版期刊論文時，研究人員應該在期刊論文的 Acknowledgment 中，加註該期刊

論文是改寫自某篇研討會論文的相關說明，以維繫學術發表的透明度。 

需要留意的是，期刊對於研究成果之「原創性」（即內容是第一次問世）的要求通常較

高，因此若一篇論文已經在研討會發表過，甚至能在網路上查到一模一樣的內容，期刊

就很可能不接受投稿。惟此情況仍有例外，包括期刊方因讀到研討會論文，而主動向研

究人員提出將稿件轉投到期刊的情形。 

 
（三）理工與生醫領域的學位論文，時常是集結過去累積的多個實驗成果，且這些成果

可能已經發表在多本期刊或研討會中；很多研究所也要求畢業條件是有一定篇數的期刊

論文發表，故允許學位論文可以是集結多篇著作之大成。前述這種論文形式一般稱為「著

作彙編之學位論文」（thesis by publication）。 

有一常見疑問是：在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中，是否需要逐句引用期刊論文的段落？本共

識會議認為，原則上，學生不用在每一句末皆加註引用，因為這會影響論文的易讀性；

理想的作法是，學生在學位論文的開頭，即敘明此學位論文是彙編之作，並列明其中所

收錄之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的完整書目資訊。同時，學生應視所就讀的大學校院和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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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制定關於彙編成冊學位論文的發表政策或規定，若有，則需依該規定行事。 

 
五、稿（案）件多投 

此部分主要針對政府或民間研究計畫案之計畫書重複投稿，以及計畫書與成果報告的再

利用一事進行討論，並達成兩方面的結論。 

（一）公部門研究計畫書與成果報告是否屬於正式發表或正式出版之作，應視資助機構

自訂之相關規範而論。舉例來說，科技部並未將計畫書與成果報告視為正式發表之作，

因此其鼓勵計畫主持人將計畫書或成果報告的內容再做後續發表（如發表成研討會論文

或期刊論文），且不會涉及稿件多投的問題，惟發表時需註明此成果是受科技部資助。

相關規範請見：科技部《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第七點規定。 

 
（二）學術倫理受到各界的關注，使得許多研究人員會深怕一不小心就踩到自我抄襲的

紅線。是以，本共識會議針對稿（案）件多投的行為有諸多討論，並主張只要研究人員

在計畫書與成果報告中有清楚揭露相關資訊，即不易產生稿（案）件多投的問題。 

舉例來說，系列研究常會沿用前期研究的文獻論述、研究方法與部分成果，此時在申請

延續型計畫時，研究人員應該在計畫書中敘明延續型計畫的創新性與必要性，以及其與

前期計畫的主要差異性和預期貢獻；此情況也適用於研究人員將系列研究撰寫成不同的

計畫書，分別向不同資助機構申請研究經費的情形。 

反之，若計畫書的重複投稿有影響專業審查與資源分配之虞，即可能涉及案件多投情事。

舉例來說，若完全相同的計畫書內容，由兩位研究人員分別互掛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

並同時向不同資助機構申請研究經費，由於此行為可能嚴重影響學術資源的公平分配，

故有涉及案件多投的疑慮。另一類似情況是，研究人員將大幅雷同的成果報告內容分別

繳交給不同資助機構作為結案之用，由於此舉有誤導出資方與審查人對該研究人員之研

究績效的判斷，故此舉一般不被允許，亦有涉及案件多投與文字重用之嫌。 

 
六、自我抄襲對學術研究的影響 

自我抄襲與其相關類型之所以不被學術研究界認可，並視之為違反學術倫理，主因在於

自我抄襲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學術資源的公平分配，也是浪費研究經費的行為。具體來說，

現今在學術資源分配的判斷上，高度仰賴研究人員在計畫執行與學術發表上的績效，因

此重複申請內容雷同的計畫案、重複發表相同的研究成果等情事，不僅會造成失真的績

效表現，也有誤導資源分配與影響專業審查之虞；若因此而致資助機構重複補助研究經

費，也形同是浪費了寶貴的財務資源。 

研究成果的出版首重創新性，同時須仰賴大量的編輯與審查人力，以及行政與出版資源。

因此，文字重用、成果重複發表等行為也會造成出版資源的浪費，同時排擠到其他研究

人員的發表與刊登機會，進而影響學術出版的良性競爭。 

成果重複發表也可能會影響到以統合分析法（meta-analysis）或系統性綜述法（systemati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8ff2bb9-84ae-41ec-b539-bc54d90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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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所進行的研究，使其研究結果失真，進而影響知識的正確發展與進步。 

 
七、結語 

在本場共識會議中，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問答的方式，試圖釐清學術研究界對於自我

抄襲的疑慮。過程中，專家們也重申學術研究的本質在於創新，並提醒各研究領域間對

於自我抄襲的構成要件仍存在些許不同，故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應特別謹慎，並尊重領域

差異。研究人員應該心存投入於學術研究的初衷，確保自身研究的品質，並共同維護良

善的研究文化，以達到追求學術卓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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